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 0 8 學年度第 1 學期五專學生註冊須知 

 
 

★依    據:依本校學則規定:學生應於各學期註冊日期前，完成註冊手續，因故不能如期辦理者，需依規定申請辦理延期註冊，辦理時間以
二星期為限。學生於延期註冊截止前，尚未到校註冊，且未申請休學者，概以退學論。 

★註冊程序:1.請持學雜費繳款單於註冊截止日期 108/9/09前到(超商、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、銀行或郵局…等)繳費→【第二聯學生
存根聯】請學生自行妥善保管。2.ATM轉帳、信用卡繳費 保留存根(5天後至學校首頁 一銀入口網站 查核繳費情況，若有
疑問，請檢具存根聯至出納組洽詢)。 

★本校學生無須到校辦理註冊，請就自己須辦理之事項詳細閱讀，並於規定時間內辦妥，經審核無誤者，即完成註冊。學校總機:037-728855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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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在校生】: 
1.依註冊須知所訂註冊日期完成註冊繳費。 
2.「學生證」於開學一週內各班統一收齊，交至註冊組蓋
「註冊章」。 
【實習生】:依註冊程序完成註冊繳費，學生若先將學生證
寄回學校核蓋「註冊章」者，請附「第三聯學生註冊聯」
和回郵信封(信封上請貼 28 元掛號郵票並寫好收件人姓
名、地址)，註冊組經核對無誤後寄回。 
【延修生】: 
1.修習學分數 9 學分（含）以下者，繳交學分費及學生平
安保險費。 

2.在 9 學分以上者，繳交全額學雜費、學生平安保險費及
其他必要費用。 

3.本學期無課可選修，未辦理休學者，請至出納組繳交平
安保險費，並攜帶學生證與繳費收據至註冊組核蓋註冊
章，選擇放棄繳交平安保險費者，應至衛保組填寫「平
安保險放棄聲明書」，始為完成註冊。 

【轉學生】:完成報到手續後，依繳費通知單規定之時間內
完成註冊繳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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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條件(具正式學籍之學生)：  
1.年度家庭綜合所得新台幣 114萬元以下，在學期間借款人
免付利息。2.逾新台幣 114萬至 120萬元之間，利息由借款
人（學生）自行負擔半額。3.超過 120萬元以家中＜2位子
女＞就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的條件辦理者利息全額由借款
人（學生）自行負擔。4.年所得超過新台幣 120 萬元以上，
家中只有一位子女就讀高中職以上學校，是不符合就學貸款
資格(如已至銀行辦好就貸對保，仍會被註銷資格) 
二、銀行辦理貸款流程： 
1. 臨櫃對保： 
【初辦】：每學期註冊日前憑學生證(新生憑繳費單)、身份
證、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及印章偕同保證人（父母親
的身份證、印章），親自至台灣銀行任一分行辦理對保。 
【續辦】：學生本人帶身份證、印章、借款人與保證人近三
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、前次台灣銀行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及
註冊繳費單至台灣銀行申請。 
2.線上申辦：(初辦不適用) 
台灣銀行網站→學生本人的台灣銀行晶片金融卡→驗證→
繳費($100)→完成→列印申請書(需有線上申貸專用章戳
記)→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寄回學校辦理註冊。 
三、教育部規定學生須持辦理減免後之學費繳費單，方可辦
理就學貸款。 
四、學生繳回學校資料(如下),才算完成註冊：： 
 1.台灣銀行學生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（第二聯學校存執）及

學費單，請於 108 年 09月 09日註冊截止日前寄回。 
 2.有超貸的同學務必附上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。 
 郵寄期限：108年 08月 01日到 09月 09日止（請以掛號郵寄） 

※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辦系統於 9月底關閉。 
地址：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砂崙湖 79之 9號/課指組就學貸款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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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學分抵免」請務必於開學後二週內(9/17~9/30)至註冊組
辦理完畢，以便進行加退選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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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【在校生】:請於開學後兩週內(9/17~9/30)至教務處課
務組選課。 
2.【實習生】:請各科實習組確認是否有擋實習學生，校外
實習名單(含延修生)請與課務組確認。 
3.【延修生】:請延修生確認本學期應加選課程，於開學後
兩週內(9/17~9/30)至課務組完成選課事宜。 
選課流程:至教務處課務組→領取延修生選課單→至出納
組核章繳費→再回課務組確認完成選課。 
4.【轉學生】:學分抵免後於開學兩週內完成加退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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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請條件： 
限五專四.五年級、在職專班之學生申請: 
(一)就讀本校之在籍學生(含在職專班)不含各類推廣教育
班學員。 
1.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分以上。 
2.學生家庭年所得低於新台幣 70萬元。 
3.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未逾新台幣 2萬元。 
4.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低於新台幣 650萬元。 
二、家戶年所得計算方式如下: 
1.學生未婚者：為學生本人與父母(或法定監護人)合計。 
2.學生已婚者：與其配偶合計。 
3.學生離婚或配偶死亡者：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。 
三、辦理時間：108年 09月 01日至 10月 15日止 
以學校公告為主(請同學隨時注意本校公告欄訊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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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休、退學退費標準如下: 

休、退學時間 退費項目及標準 

一、註冊日(含當日)前休退學者
(108/9/09)以前 

免繳費，已收費者
全額退費 

二、於註冊日之次日起至上課(開
學 ) 日 前 一 日 休 、 退 學 者
(108/9/10~108/9/15) 

學費退還 2/3，雜
費及其餘各費全部 
退還 

三、於上課開學日(含當日)後而未
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休、退學者
(108/9/16~108/10/27) 

學、雜費及其餘各
費退還 2/3 

四、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一，未逾學
期 三 分 二 而 休 、 退 學 者
(108/10/28~108/12/08) 

學、雜費及其餘各
費退還 1/3 

五、於上課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
二申請休、退學者(108/12/09)以後 

所繳學雜費等均不
退還 

★注意事項:於註冊截止日後，凡未完成註冊繳費者，不得辦理   
  休轉退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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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軍公教遺族子女、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子女: 
1.填寫申請書、2.撫卹令（軍人）或撫恤金證書（公教人員）
（須有學生姓名，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、3.學生本人存摺
正面影本一份(退費用)及 4.學生本人私章。 
(二)現役軍人子女:1.填寫申請書、2.軍人身分證、軍眷補
給證(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)、3.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或新式
戶口名簿影本，如不同戶籍者需分別檢附。 
(三)原住民學生:1. 填寫申請書、2.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
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。 
(四)身心障礙學生、身心障礙人士子女:1.填寫申請書、2.
身心障礙手冊(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)、3. 三個月內之戶籍
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(含學生本人、配偶或父母身分證
字號+出生年月日等詳細資料)，如不同戶籍者需分別檢附、
4.自行檢視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總額需低於新台幣 220
萬元。 
(五)低收入戶學生(中低收入戶):1.填寫申請書、2.鄉鎮市
公所開立之(中)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（須有學生名字，查驗正
本，可繳交影本）。(若證明上無清楚列出身分證字號及出生
年月日者，另需檢附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
本)證明文件需 108年的證明。 
(六)特殊境遇家庭子女:1.填寫申請書、2.特殊境遇家庭扶
助證明文件需有學生名字（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、3. 三個
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。證明文件需 108
年的證明。 
★申請時間:108年 05月 15日至 108年 09月 09日截止。 
★家長及學生請記得於申請書下方切結書處蓋章及簽名。 
★辦理各項減免者，須先辦理減免，減免後所產生的學雜費
繳費單才可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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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專前三年免學費: 

一、五專一、二、三年級學費全額補助，要申請的學生需

填寫申請表及切結書。 

※不可重複請領其他部會補助,違者需繳回學費。 

二、辦理時間：108年 05月 15日至 09月 09日。 

 
★學生辦理時間為每學期末，如遇特殊情形請洽課指組。 
 

★住宿:住宿學生進住時間:108年 9月 15日(星期日)上午 8點開始~~ 
★學生團體保險費:隨學雜費繳費單代收，有關保險費退費問題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休、退學退費標準執行。 

 

★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~註冊截止日:108 年 9 月 09 日(星期一)免到校。★開學日期：108 年 9 月 16 日(星期一)正式上課 


